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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訓會委託各專業主管機關辦理113年高普考試專業類科 

集中實務訓練一覽表 

編
號 

專業主管機關 類科 
113 年暫定需用名額 

備註 高考
三級 

普考 合計 

1 內政部 
（地政司） 

地政 143 53 196  

2 測量製圖 85 60 145  

3 

內政部 
（國土管理署） 

建築工程 98 43 141 
可合併辦理。 

4 公職建築師 1 0 1 

5 都市計畫技術 51 14 65 
可合併辦理。 

6 景觀 17 7 24 

7 
內政部 

（戶政司） 
戶政 17 45 62  

8 
財政部 

財稅行政 294 133 427 
可合併辦理。 

9 財稅法務 10 0 10 

10 

教育部 

教育行政 59 23 82 
可合併辦理。 

11 體育行政 11 0 11 

12 圖書資訊管理 20 12 32  

13 法務部 法制 46 0 46 
可循例併法制人 
員訓練班辦理。 

14 
法務部 

（廉政署） 

法律廉政 44 8 52 
1. 可合併辦理。 
2. 可循例併廉

政人員訓練
班辦理。 

15 財經廉政 24 5 29 

16 
經濟部（主辦） 
國家發展委員會 

（協辦） 

經建行政 126 65 191 各類科如合併辦
理，部分專業科
目可依類科分班
上課。 

17 商業行政 0 2 2 

18 智慧財產行政 5 0 5 

19 經濟部 
（水利署） 

水利工程 56 10 66 
 

20 港灣工程 2 0 2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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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專業主管機關 類科 
113 年暫定需用名額 

備註 高考
三級 

普考 合計 

21 

交通部 
（公路局） 

交通行政 34 54 88 
1.相關類科可

合併辦理。 
2.依 104年 8月

18 日研商會
議決議，機
械工程類科
調訓對象以
分配至交通
部公路總局
實務訓練者
為原則。 

 

22 交通技術 74 50 124 

23 汽車工程 5 0 5 

24 機械工程 78 52 130 

25 
交通部 

（中央氣象署） 
地震測報 1 2 3 

循例可合併辦
理。 

26 

交通部 
（中央氣象署） 

氣象 

7 6 13 

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 
飛航服務總臺） 

9 0 9  

27 

交通部 
（觀光署） 

觀光行政 0 2 2 

循例可合併辦
理。 

28 
觀光行政 

（選試觀光英語） 
10 0 10 

29 
觀光行政 

（選試觀光日語） 
1 0 1 

30 

交通部 
（航港局） 

航運行政 8 2 10 

循例可合併辦
理。 

31 航海技術 6 4 10 

32 輪機技術 3 2 5 

33 

文化部 

文化行政 21 13 34 

循例可合併辦
理。 

34 
博物館管理 

（選試英文） 
1 0 1 

35 博物館管理 0 1 1 

36 
勞動部 

勞工行政 135 89 224 
可合併辦理。 

37 職業安全衛生 22 3 25 

38 衛生福利部 社會行政 72 57 129  



3 

編
號 

專業主管機關 類科 
113 年暫定需用名額 

備註 高考
三級 

普考 合計 

39 公職社會工作師 125 0 125  

40 衛生行政 48 18 66 

循例相關類科可
合併辦理。 

41 衛生技術 91 56 147 

42 食品衛生檢驗 9 0 9 

43 藥事 8 0 8 

44 公職護理師 13 0 13 

45 公職醫事檢驗師 2 0 2 

46 公職食品技師 2 0 2 

47 醫學工程 2 0 2 
可循例併相關類
科辦理。 

48 公職藥師 3 0 3 
可循例併相關類
科辦理。 

4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辦） 
交通部 
（協辦）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協辦） 

土木工程 675 291 966  

50 

行政院主計總處 

統計 43 4 47 1.循例可合併辦
理。 

2.可循例併主計
人員基礎訓
練班辦理。 51 會計 197 82 279 

52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人事行政 159 46 205 
可循例併新進人
事人員研習班辦
理。 

53 

環境部 

環保行政 19 13 32 

循例可合併辦
理。 

54 環境工程 28 7 35 

55 環境檢驗 1 2 3 

56 環保技術 60 34 94 

57 化學安全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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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專業主管機關 類科 
113 年暫定需用名額 

備註 高考
三級 

普考 合計 

58 

農業部 

農業行政 9 6 15 

循例相關類科可
合併辦理。 

59 農業技術 35 22 57 

60 農業機械 2 0 2 

61 園藝 5 2 7 

62 自然保育 6 7 13 

63 水土保持工程 20 15 35  

64 核能安全委員會 輻射安全 2 0 2  

65 

僑務委員會 

僑務行政 
（選試英文） 

0 1 1 

可合併辦理。 
66 

僑務行政 
（選試越南文） 

1 0 1 

67 
僑務行政 

（選試印尼文） 
2 0 2 

68 
僑務行政 

（選試緬甸文） 
2 0 2 

69 數位發展部 資訊處理 129 72 201  

70 
數位發展部 

（資通安全署） 
 資通安全1 9 0 9  

71 客家委員會 客家事務行政 5 5 10  

72 
無特定主管機關，
由本會委請國家文
官學院辦理 

一般行政 175 229 404  

合
計 

28 機關 72 類科     

註：本表暫以考選部公告 113 年高普考試暫定需用名額（正額，含增列）為準，

尚未含增額錄取人數，爰實際調訓對象仍以開班時已報到接受實務訓練人員

為主。 

 
1 資通安全類科係 113 年新增類科。 


